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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貴系所108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尚未繳納學生名單，
請協助轉知於3月13日前完成繳費，就學貸款請於2月27日
前辦理，以免因逾期未繳費遭受退學處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第1021200005號簽辦理。
二、依據本校學則第9條：「學期始業，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
繳交費用，逾期未繳費者，除具函經核准緩期註冊或請准

休學者外，即令退學。延緩註冊至開學後兩星期為限」。

本學期之繳費截止日為2月29日，延緩註冊至遲至3月13
日。

三、為保障學生權益，請各系所協助通知學生繳費，並轉告導

師或指導教授知悉，以便了解學生狀況給予及時協助。

四、學生繳費情形可至Portal入口註冊查詢中查核，若學生已繳
費，惟系統仍顯示未完成者，請學生持相關單據至註冊組

確認；辦理就學貸款者，請學生於2月27日前向生輔組確
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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